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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以專任教師組成之規劃

小組所擬定的「系所中長程

計畫」做為發展的依據，計

畫之重點包含增聘具備博士

學位之專業教師數名，以及

編列專案計畫經費整建大型

運動場館等，雖規劃方向尚

稱明確，惟實際執行之進程

仍待確認，且教師增聘與場

館建設均須校方之大力支

持，該系具體之推動策略與

方法未見提出。(第 2 頁，待

改善事項第 1 點)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訂立之教育目標中，依

據「科際整合」一項所列核

心能力(例如學士班之運動

發展與運動產業現況的瞭

解、取得運動教練與裁判證

照等；碩士班的運動學術研

究發展、升學進修等)似仍侷

限於體育運動專業範疇內，

1. 關於委員所提「依據系所中長程計畫增聘具

   備博士學位之專業教師數名」，此點本系確實

   已做到。「系所中長程計畫」是 95 年擬定的，

   爾後 5年間，本系教師共退休 5人（皆不具

   博士學位），新聘教師 4人（皆具博士學位），

   領域分別為運動心理（林○○）、運動哲學（李

   ○○）、運動營養（程○○）及運動管理（李

   ○○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本系以專任教師組成之教育目標規劃小組，

   根據校院一貫之教育目標訂定，原「科際整

   合」核心能力一項之訂定本意為使體育學系

   之學生具備有體育學門內之人文科學、社會

   科學與自然科學各領域之跨學門學術科能力

   與知識為主，兼顧學生之學習需求，強化學

   生修習體育學門內之跨領域知識內涵，著力

   點並不在於與其他科系或其他學習領域之課

   程的整合。因此本系所訂定之「科際整合」

附件 1-1(原評鑑報告書

20 頁，2-2) 

附件 1-2(原評鑑報告書

22 頁，2-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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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不具跨領域學習的特質。

(第 2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2 點)

 

 

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有關師生對該系教育目標與

核心能力了解程度之掌握，

從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覆

資料第 18 頁之調查結果指

出，尚有 38.2%的教師不甚了

解，顯示溝通與宣導仍有持

續加強的必要。(第 2 頁，待

改善事項第 3 點) 

 

   核心能力仍回歸至體育學系內之專業科目為

   主，期望學生在體育領域之人文科學、社會

   科學與自然科學領域中均能有所學習，觸類

   旁通，養成其核心能力。 

 

 

3. 針對師生對該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瞭解程

   度之掌握，從資料第 18 頁之調查結果係指 

  「38.2%的學生」不甚了解，「38.2% 的教師」

   應是誤植，敬請委員再確認。 

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學士班專門課程規劃過於零

散。(第 2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

2 點) 

 

2. 本系之課程規劃參照學校整體發展，分為 

  「師培」與「非師培」雙軌並進，專門課程 

   設計具有基本的理念與目標，係由本系課程

   規劃小組（含本系全體教師、學生代表、校

   外專家以及畢業校友代表等）研擬、討論和

   訂定，之後送交學院及學校課程委員會審 

   定。基本上兼顧「師培」與「非師培」雙軌

   並進的原則，課程的安排「獨立」且「多元」，

   具整體課程設計的「結構性、順序性與合理

   性」，足以提供不同需求的學生合適且專業的

   課程選擇。 

附件 1-3(本系大學部專

門課程課程科目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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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首先，「師培」課程以培養本系學生具備

   一位優質國小教師所需之能力而訂定，除了

   修習本校規劃之教育專業課程之外，本系的

   運動專門課程中，學科方面，以建構體育教

   育知識能力為基礎，包含體育學原理、運動

   教育學、體育行政與管理、運動科學（含生

   理學、力學、心理學）等科目，而在運動教

   育專業課程中，則有體育課程設計、體育教

   學研究、兒童發展與體育等科目。在具備基

   本的運動教育專業知能之外，運動專業術科

   的設計，則是針對國民小學教授之主要（必

   修）體育科目作為規劃的基礎，例如，田徑、

   游泳、體操、舞蹈及民俗體育等。另外加入

   童軍等課程，並將前述主要基礎術科進行教

   學強化，學生能作相關課程的進階學習（選  

   修）。 

   其次，「非師培」課程的規劃則聚焦於「健

   康、管理和休閒」等專業能力與人才之培 

   育，為能達成此一目標，在學科課程設計方

   面，非師培的學生亦需具備體育的基本知 

   能，因此除了和「師培生」一樣，修習共同

   的運動必修課程，加入休閒、健康管理等科

   目的學習，並將其分成三大類，包括：A類 

   課程（管理學之基礎，為核心科目），B類 

   課程（運動管理類之科目），C類課程（健 

   康管理類之科目）。在術科課程設計方面， 

   不同於國小體育課程需具備基本教學的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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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念，希望更能符合社會「休閒、運動及健身」

   的需求，除了基本的運動項目學習之外，本

   系規劃：舞蹈、球類運動、游泳等，課程設

   計融入體能訓練、高爾夫、流行舞蹈、養生

   運動、太極拳、保齡球、撞球、水中體適能、

   水上救生等。 

   承上，本系對於專門課程的規劃，具有

   基本的教育理念/目標與脈絡發展，而在課 

   程整體的考量與設計下，應能培養學生的專

   業知能，並為未來生涯發展作準備。 

 

項 

目 

二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兼任教師數過多(98 學

年度 12 名、99 學年度 18 名、

100 學年度 22 名)，恐降低教

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

效。(第 4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

1 點) 

 

1. 本系專業課程七成皆由專任教師負責，兼任

   教師較多肇因於本校一般體育課程師資由本

   系聘任，此與其他大學一般體育課程師資由

   教務處或體育室統一聘任有所不同。因本系

   專任教師員額編制 10 名，故針對本校學生一

   般體育課興趣選項，聘任具有運動分項專長

   之兼任教師。另外，本校一般體育課於 100 

   學年度由原本大一必修改為大二也必修（共

   16 系，每週增加 32 小時，為此，校長特准 

   本系不占員額以校務基金聘請講師一名），故

   本系兼任教師於 100 學度增為 22 名。 

       再者，本校一般體育課程多樣化，欲聘

   任同時具有多項運動術科專長之專任教師實

   屬不易。本系聘任兼任教師皆針對課程及學

   生選課需求，聘任該項術科專長及教學品質

   優良之專業人才，可強化學生學習興趣與學

附件2-1(原評鑑報告附件

2-1-2 體育學系兼任教師

學歷與專長對照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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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習成效，兼任教師之學歷專長概要如附件 

   2-1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該系專任師資之專長人力與

學士班之課程設計有失衡現

象，尤其 A、B類與非師資培

育基礎課程，都集中在運動

社會學、休閒、產業、經營

及管理等專業，以現有之運

動管理專長 3名師資，恐導

致其教學負擔沉重。(第 4
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1 點) 

 

 

1. 本系專任師資之專長人力與學士班之課程設

   計中，A類之基礎課程由本系外聘兼課教師 

  （方○○，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畢，中正

   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士班，專長行銷研 

   究、管理學及財務管理，在本系擔任會計學、

   財務管理、市場調查及人力資源管理課程）。

    B類運動管理6門課由本系相關專長之專任

   教師 3人（李○○、張○○及李○○老師）

   分擔。C類健康管理 6門課程則由本系相關 

   專長之專任教師 4人（呂○○、程○○、黃

   ○○及林○○老師）分擔。課程設計兼顧運

   動社會學、休閒運動管理、運動產業經營、

   及健康管理等專業，各專任教師課程教學負

   荷適中。 

       另外，委員在「學士班部分的建議事項」

給的意見「與管理學院系所合作」相當好，

可惜管理學院各系所的人力亦相當吃緊。 

 

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該系碩士班學生在99學年度

僅有 1人發表期刊論文，有

偏低之情況。(第 8 頁，待改

善事項第 1 點) 

 

1. 先前因為教師們對期刊發表的嚴謹度及學年

度時間點認知的因素，所呈現數據的確有出

入。本系再次請每位教師確認指導之研究生

於 99 學年度期刊發表數量，重新統計數量，

資料更正如下表所列。 

 

 

附件 4-1(7 篇期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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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單 99 學年度 期 刊 名 

蔣○○ 

何○○ 
99.10 大專體育學刊 

洪○○ 100.06 臺中教大體育學刊 

盧○○ 99.10 學校體育雙月刊 

謝○○ 99.12 學校體育雙月刊 

張○○ 100.05 興大體育 

蔡○○ 99.12 屏東教大體育學刊 

林○○ 99.12 學校體育雙月刊 

 

 

※因應個資法，本會將部分資訊以○取代 


